汶川县国道213线2170公里200米“12·22”道路交通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评估报告

一、总体情况
2023年12月22日21时05分许，国道213线2170公里200米处(小地名：汶川县漩口镇新漩口大桥)发生一起三车相撞的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三车不同程度受损。
根据《四川省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实施办法》规定，县安办组织县公安局、县应急局、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等单位组成事故调查评估组，调查评估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对汶川县国道213线2170公里200米“12·22”道路交通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
经调查评估，汶川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全力以赴开展事故救援及善后工作，依法成立了汶川县国道213线2170公里200米“12·22”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技术鉴定、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按时完成了事故调查和结案工作。汶川县相关部门对事故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对防范整改措施进行了落实。
二、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单位处理及整改措施落实的要求，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事故责任人进行了行政处罚，涉事相关部门和企业对照各自职责，对事故整改措施与建议进行落实整改。
（一）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对事故企业有关责任人的处理
①孔x松，系川ADR585、川AU654挂组成的汽车列车的驾驶人，依据2024年02月02日汶川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13221120230000079号）文书，驾驶人孔x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考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及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之规定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依据2024年02月02日汶川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13221120230000079号）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之规定，认定驾驶人孔x松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bookmark: _GoBack]驾驶人孔x松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汶川县公安局于2024 年02月03日将该案受理为刑事案件，02月08日以交通肇事案立案侦查，02月29日对犯罪嫌疑人孔x松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06月18日移送审查起诉至汶川县人民检察院。2024年07月15日，汶川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孔x松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期一年。阿坝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24年07月25日完成孔x松的机动车驾驶证吊销程序（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二）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了路面管控，对机动车辆的超速、超载进行有效管理度。
2.相关部门已加强对道路违法行为进行打击查处。
三、评估结论意见
按时完成了事故调查和结案工作。汶川县相关部门对事故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对防范整改措施进行了落实。
四、工作建议
一是相关部门继续加强路面管控，对机动车辆的超速、超载进行有效管理度。二是继续加强对道路违法行为进行打击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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